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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及青少年传统文化综合素质水平评价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成人及青少年传统文化综合素质水平评价的原则、评价对象与等级划分、申报条件、

评价要素、评价方式与要求、评价认定等内容,提供了针对性的评价量表及相关工作规范。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教育机构、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开展针对成人及青少年的传统文化综合素质

水平评价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传统文化综合素质 

个体在传统文化方面所具备的知识储备、能力素养、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的有机整体。涵盖对传统

文化知识的理解、传统技艺的体验与掌握、传统美德的认同与践行，以及在现代生活中应用与创新传统

文化的能力（以下简称综合素质）。 

成人传统文化学习者 

年满 18 周岁，从事传统文化相关学习、研究、实践、传播、教育等活动的成年人（以下简称成人）。 

青少年传统文化学习者 

6-17 周岁，处于义务教育阶段或高中教育阶段，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参与传统文化实践活动的未
成年人（以下简称青少年）。 

4 总体原则 

科学性 

评价体系应基于传统文化学科特点与不同年龄段学习者的认知规律，评价指标设计科学合理，评价

方法兼具专业性与可操作性，确保评价结果能够真实、有效的反映个体综合素质。 

公正性 

评价过程应公开、公平、公正，评价标准统一，评审专家应遵守职业道德，独立、客观开展评价，

实行回避制度，确保评价结果不受非相关因素影响。 

发展性  

兼顾传统文化传承的规范性与学习者的个性化发展，既关注现有水平，也关注进步幅度和发展潜力，

为评价对象的持续发展提供指导和动力，建立动态评价与反馈机制，助力参评者持续提升综合素质。 

差异化 

针对成人与青少年的认知水平、学习目标、实践能力差异，以及不同学习领域的核心特质，设计差

异化的评价指标与评价方式，确保评价的针对性与合理性。 

5 评价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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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组 

年满18周岁，在传统文化理论研究、艺术创作、技艺传承、文化传播、教育教学、创意应用等领域

开展学习或实践活动的成年人。 

青少年组 

6-17 周岁，参与传统文化课程学习、非遗技艺体验、传统艺术训练、文化研学活动等的未成年人，

按年龄分为： 
—— 低龄段（6-9 周岁）； 

—— 中龄段（10-13 周岁）； 

—— 高龄段（14-17 周岁）。 

6 等级划分 

初级 

具备基础的传统文化常识和简单的体验技能，能初步认同传统文化价值。  

中级 

掌握较为系统的传统文化知识，具备一定的技艺实践能力，能理解并初步践行传统文化精神。  

高级 

对传统文化有较深的理解和认同，能熟练运用一项或多项传统技艺，具备一定的文化传播或创新应

用能力。 

7 申报条件 

成人 

7.1.1 初级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 
—— 连续参与传统文化相关学习或实践活动 1 年以上； 

—— 完成不少于 80 标准学时的传统文化系统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 

—— 提交 1 项传统文化相关学习成果或实践案例（如学习报告、简单作品、活动记录等）。 

7.1.2 中级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 取得本评价初级证书后，持续学习或实践满 1年；  

—— 在传统文化相关领域有持续学习或实践经历满 2年；  

—— 完成不少于 160 标准学时的传统文化系统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 

—— 提交 2 项及以上具有一定质量的传统文化相关成果（如研究报告、代表性作品、传播案例

等）； 

—— 提供能够反映自身传统文化素养的成果或证明。 

7.1.3 高级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 取得本评价中级证书后，持续学习或实践满 2年，并有显著进步或成果；  

—— 连续参与传统文化相关学习或实践活动 5 年以上； 

—— 具备传统文化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 

—— 在传统文化某一领域有较深造诣或突出贡献，获得市级及以上表彰或行业广泛认可； 

—— 提供具有较高水平的代表性成果（如作品、研究报告、项目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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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 

7.2.1 初级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 
—— 连续参与传统文化相关学习或实践活动 6 个月以上； 

—— 完成不少于 40 标准学时的传统文化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 

—— 能独立完成基础传统文化知识考核或简单技艺操作。 

7.2.2 中级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 
—— 取得本评价初级证书后，连续参与传统文化相关学习或实践活动 1 年以上； 

—— 连续参与传统文化相关学习或实践活动 2 年以上； 

—— 完成不少于 80 标准学时的传统文化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 

—— 提交 2 项传统文化相关学习成果（如作品、表演视频、学习心得等）； 

—— 在学校或区级及以上传统文化相关竞赛中获得奖项。 

7.2.3 高级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 
—— 取得本评价中级证书后，连续参与传统文化相关学习或实践活动 2 年以上； 

—— 连续参与传统文化相关学习或实践活动 3 年以上； 

—— 完成不少于 120 标准学时的传统文化系统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 

—— 提交 1 项及以上高质量的传统文化相关成果（如优秀作品、文化活动策划方案等）； 

—— 在市级及以上传统文化相关竞赛中获得重要奖项或得到行业专家认可。 

 

8 评价要素 

 品德修养与文化素养 

8.1.1 成人 

—— 1. 遵纪守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尊重传统文化本源与内涵； 

—— 2. 爱岗敬业，坚守行业伦理，诚信自律，不伪造学习经历或成果； 

—— 3. 守正创新，平衡传统文化传承与现代转化的关系，拒绝低俗化改编； 

—— 4. 具有终身学习意识，主动提升传统文化素养与专业能力。 

8.1.2 青少年 

—— 热爱祖国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具有传承传统文化的意识； 

—— 遵守社会公德与学习规范，诚实守信，认真参与传统文化学习与实践； 

—— 尊重传统文化传承人及传统习俗，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与品德修养； 

—— 对传统文化具有浓厚兴趣，主动探索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 

文化认知与理解 

—— 传统文化基础知识：包括中华文明史、传统文学、历史、哲学、民俗等核心知识； 

—— 专项领域知识：所申报分类对应的传统文化领域历史源流、核心理论、流派特色等； 

—— 文化政策与保护常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政策法规、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相关理念等； 

—— 文化鉴赏能力：对传统文化作品、技艺、艺术形式的审美鉴赏与内涵解读能力。 

技艺传承与掌握 

按评价分类差异化要求： 
—— 文化理论类：理论知识的运用能力、文献解读与分析能力、研究报告撰写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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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艺术类：艺术技法的熟练掌握程度、作品创作或表演能力、艺术风格的把握能力等； 

—— 传统技艺类：技艺操作的规范性与熟练度、原材料辨识与处理能力、作品制作与修复能力

等； 

—— 文化传播类：传统文化内容的表达与讲解能力、传播活动策划与实施能力、受众沟通与反馈

处理能力等。 

价值认同度 

—— 对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与认同程度； 

—— 传统文化对个人思想观念、行为习惯的积极影响； 

—— 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的责任意识与自觉行动； 

—— 运用传统文化智慧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与能力。 

创新意识及能力 

—— 对传统文化元素的现代解读与适配能力； 

—— 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现代技术的融合应用能力； 

—— 传统文化相关的创意表达与实践探索能力； 

—— 成人组侧重创新成果的实用性与影响力，青少年组侧重创新思维的培养与初步实践。 

9 评价方式 

分级分类评价 

采用 “分层考核 + 分类评价” 模式，各级别均实行百分制，各环节合格线为 60 分： 
1. 初级：以理论知识考试 + 基础实践考核为主； 
2. 中级：以理论知识考试 + 专项实践考核为主； 
3. 高级：理论知识考试 + 专项实践考核 + 综合评审相结合。 

a) 没有相应等级证书的且没有过培训经历的，先培训再考试 

b) 有过培训经历的直接进行考试，考试合格后颁发相应等级证书 

c) 有相应等级证书的直接进行综合评审 
 

9.1.1 理论知识考试 

1. 形式：成人组采用笔试或机考，青少年组采用笔试或线上答题（低龄段可适当简化题型）； 
2. 时长：成人组 90 分钟，青少年组低龄段 60 分钟、中高龄段 90 分钟； 
3. 题型：包括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案例分析题等； 
4. 内容：涵盖职业道德与文化素养、文化认知力相关评价要素。 

9.1.2 实践考核 

1. 形式：根据评价分类采用实操操作、作品提交、现场表演、讲解展示等方式； 
2. 时长：根据考核内容确定，一般为 30-90 分钟； 
3. 内容：重点考核实践应用力相关评价要素，提交的作品或展示内容需符合对应等级要求，且为本人

独立完成或主导完成。 

9.1.3 综合评审 

1. 适用对象：仅针对高级申报者； 
2. 评审组构成：不少于 5 人（单数），由相关领域权威专家组成，其中本领域专家占比不低于 50%； 
3. 时长：每位参评者不少于 30 分钟，包括成果展示、现场答辩、专家评议等环节； 
4. 内容：综合考核申报者的文化认知力、实践应用力、价值认同度、创新转化力等全部评价要素，结

合申报材料与现场表现进行综合评分。 

评价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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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理论知识 

理论知识评价的比重依据表1所示，总分统一为100。 
 

表1 理论知识评价比重 

评价

分类 等级 品德修养与文

化素养 
文化认知

力 
实践应用

力 
价值认同

度 
创新转化

力 
综合评审 

文化

理论

类 

初级 10 50 40  - - 
中级 10 40 40 10 - - 
高级 10 30 20 10 10 20 

传统

艺术

类 

初级 10 30 60 - - - 
中级 10 25 55 10 - - 
高级 10 20 30 10 10 20 

传统

技艺

类 

初级 10 20 70 - - - 
中级 10 20 60 10 - - 
高级 10 15 50 10 10 5 

文化

传播

类 

初级 10 40 50 - - - 
中级 10 35 45 10 - - 
高级 10 25 35 10 10 10 

9.2.2 文化理论类 

文化理论类评价的比重依据表2所示。 

表2 文化理论类评价量表 

评价要素 评价指标 初级（分值） 中级（分值） 高级（分值） 

品德修养与

文化素养 

成人：遵守行业伦理，诚信自律，具有传承意

识 
青少年：热爱传统文化，诚实守信，遵守学习

规范 

10 10 10 

文化认知力 
传统文化基础知识掌握程度 25 15 5 
专项领域知识系统程度 15 15 15 

文化政策与保护常识了解程度 10 10 10 

实践应用力
  

理论知识运用能力 20 20 10 
文献解读与分析能力 10 10 5 

研究报告 / 学习心得撰写能力 10 10 5 
价值认同度 - - 10 10 
创新转化力 - - - 10 
综合评审 - - - 20 
总分 - 100 100 100 

9.2.3 传统艺术类 

传统艺术类评价的比重依据表3所示。 

表3 传统艺术类评价量表 

评价要素 评价指标 初级（分值） 中级（分值） 高级（分值） 

品德修养与

文化素养 

成人：尊重艺术本源，坚守行业伦理，诚信创

作 
青少年：热爱传统艺术，诚实守信，认真学习

实践 

10 10 10 

文化认知力 
传统艺术基础知识掌握程度 20 15 5 

专项艺术领域历史与流派了解程度 10 10 5 
艺术鉴赏与内涵解读能力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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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要素 评价指标 初级（分值） 中级（分值） 高级（分值） 

实践应用力
  

艺术技法熟练掌握程度 30 25 15 
作品创作 / 表演规范性与完整性 20 20 5 

艺术风格把握与表现力 10 10 10 
价值认同度 - - 10 10 
创新转化力 - - - 10 
综合评审 - - - 20 
总分 - 100 100 100 

9.2.4 传统技艺类 

传统技艺类评价的比重依据表4所示。 

表4 传统技艺类评价量表 

评价要素 评价指标 初级（分值） 中级（分值） 高级（分值） 

品德修养与文化素养 

成人：坚守工匠精神，诚信经

营，传承传统技艺 
青少年：尊重传统技艺，诚实守信，

认真练习操作 

10 10 10 

文化认知力 
传统技艺基础知识掌握程度 15 10 5 
专项技艺历史与流派了解程度 5 10 5 

技艺保护与传承相关常识了解程度 - - 5 

实践应用力  
技艺操作规范性与熟练度 30 25 15 
原材料辨识与处理能力 15 15 10 
作品制作 / 修复质量 25 20 25 

价值认同度 - - 10 10 
创新转化力 - - - 10 
综合评审 - - - 5 
总分 - 100 100 100 

9.2.5 文化传播类 

文化传播类评价的比重依据表5所示。 

表5 文化传播类评价量表 

评价要素 评价指标 初级（分值） 中级（分值） 高级（分值） 

品德修养与文化素养 

成人：尊重文化事实，诚信传播，

具有责任意识 
青少年：热爱文化传播，诚实守信，

积极参与实践 

10 10 10 

文化认知力 
传统文化基础知识掌握程度 20 15 10 
专项传播领域知识了解程度 15 15 10 

文化传播相关政策与规范了解程度 5 5 5 

实践应用力  
文化内容表达与讲解能力 25 20 10 

传播活动协助 / 策划实施能力  15 15 15 
受众沟通与反馈处理能力 10 10 10 

价值认同度 价值认同度 - 10 10 
创新转化力 创新转化力 - - 10 
综合评审 - - - 10 
总分 - 100 100 100 

10 评价结果与应用 

评价结果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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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结果分为优秀（85 分及以上）、合格（60-84 分）、不合格（60 分以下）三个等级，合格及

以上者可获得对应等级的评价证书。 

结果反馈 

评价机构应在评价结束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参评者反馈详细的评价报告，包括各评价要素得分情

况、优势与不足分析及个性化提升建议。 

评价应用 

评价结果可录入传统文化人才数据库，为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相关项目、资源对接提供支持。 

动态管理 

—— 成人组评价证书有效期为 5 年，期满前需进行复核评价，通过提交持续学习证明材料或专

项考核，确保能力水平与行业发展同步； 

—— 参评者可根据自身能力提升情况，申报更高等级的评价； 

对伪造材料、作弊等违规行为取得的评价证书，一经查实，予以作废，并记入评价诚信档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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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评价人员工作守则 

1. 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本标准要求，秉持科学、公正、透明的原则开展评价工作，确保

评价结果客观准确。 
2. 认真学习并熟练掌握评价标准、评价流程及相关要求，不断提升自身评价能力与专业素养。 
3. 独立开展评价工作，不受任何单位或个人的干预，不偏袒、不歧视任何参评者，按规定实行回

避制度。 
4. 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不得泄露评价试题、参评者个人信息、评价过程及评价结果等涉密内容。 
5. 客观记录评价过程，如实填写评价意见与得分，对评价结果负责，不擅自更改评价结论。 
6. 廉洁自律，不得接受参评者或相关方的礼品、宴请及其他不正当利益，不得利用评价工作谋取

私利。 
7. 尊重参评者，尤其是青少年参评者的人格与权益，耐心解答参评者的合理疑问，营造良好的评

价氛围。 
8. 主动接受评价委及社会的监督，如违反本守则，自愿接受相应处理，情节严重者取消评价人员

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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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评价人员承诺书 

本人已阅读并充分理解《成人及青少年传统文化综合素质水平评价》团体标准及附录A《评价人员
工作守则》，自愿担任成人及青少年传统文化综合素质水平评价人员，并郑重承诺如下： 

1. 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要求，秉持科学、公正、透明、廉洁的原则开展评价工作，

自觉维护评价工作的严肃性与权威性。 
2. 熟练掌握评价标准与流程，客观、公正地对每位参评者进行评价，不偏袒、不徇私，准确记录

评价情况，对评价结果的真实性、客观性负责。 
3. 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不泄露评价试题、参评者信息、评价过程、表决情况及未公开的评价结果

等涉密内容。 
4. 遵守回避制度，如与参评者存在利害关系，主动申请回避；不接受参评者或相关方的任何不正

当利益，不利用评价工作谋取私利。 
5. 尊重参评者的合法权益，文明开展评价工作，耐心解答参评者的合理咨询，不发生歧视、刁难

参评者的行为。 
6. 主动接受评价委及社会各界的监督，如违反上述承诺，自愿接受评价委的相应处理，包括批评

教育、暂停评价资格直至取消评价人员资格，并承担相应责任。 
承诺人（签名）： 

身份证号： 
专业领域：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